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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自二零零八年三月起推出“香港政府 WiFi 通”服務，在人流較多的

選定政府場地 (例如公共圖書館)，提供 Wi-Fi 無線上網服務，供公眾人士免費

使用。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有 400 個場地設有“香港政府 WiFi

通”服務。截至二零一三年一月，該項服務的開支為 2.124 億元。政府採用全

部外判方式處理有關安裝 Wi-Fi 設施、提供 Wi-Fi 服務，以及設施的日常運作

的事宜。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負責監督、協調和管理所提供的服務。審計

署最近對該服務進行審查。

監察“香港政府 WiFi 通”合約

2. 抽樣檢查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對“香港政府 WiFi 通”服務的互聯

網接達、Wi-Fi 訊號強度和覆蓋範圍，以及內容過濾，進行抽樣檢查 (約每月

三個場地)。審計署發現：(a)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在二零零八年五月至二

零一二年十一月期間，進行了 154 次抽樣檢查，但只涉及 137 個政府場地， 

仍有 300 個場地尚待檢查。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需要加快進行抽樣檢查工

作，以及對更多場地進行檢查；(b) 科技日新月異，但自二零零八年開始進行

抽樣檢查以來，用於測試的項目 (例如測試內容過濾機制的網站) 一直維持不

變；(c) 用於測試的筆記簿型電腦有別於一般使用者裝置，它並不受最高頻寬

使用量限制，因此測試未能顯示一般使用者裝置的正常連線速度；及 (d) 抽樣

檢查只在辦公時間內進行，這對於部分場地 (例如戶外場地如公園) 來說，並

不理想 (第 2.4 及 2.5 段)。

3. 用戶的意見　根據合約，承辦商必須定期就“香港政府 WiFi 通”服務進

行網上用戶滿意程度調查，並跟進所收到的建議。在二零一一年十月至二零一

二年九月期間，共有 8 671 名用戶參與有關調查。在這些用戶中，19% 曾經在

使用或連接“香港政府 WiFi 通”時遇到困難。此外，用戶就所遇到的困難提出

約 2 900 項意見，當中很多與服務質素有關。對他們所遇到的困難和提出的意

見進行分析，以找出趨勢和常見問題，實有助採取積極行動，減少服務中斷的

情況 (第 2.20、2.22 及 2.23 段)。

提供“香港政府 WiFi 通”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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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 WiFi 通”服務的質素

4. 審計署的調查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調查 (見第 3 段) 只訪問使

用“香港政府 WiFi 通”服務成功連接互聯網的用戶，未能涵蓋使用其他互聯網

連接服務 (例如須登記使用的第三代流動通訊網絡) 的人士。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審計署進行調查，以確切了解 153 名“香港政府 WiFi 通”用戶和 301 名其

他互聯網連接服務使用者的意見。在“香港政府 WiFi 通”用戶中，8% 對整體

服務表示不滿，對覆蓋範圍、連線穩定程度和連線速度表示不滿的，則有 13%

至 24% 不等。在其他服務的使用者中，54% 知道有關場地提供“香港政府 WiFi

通”服務，但選擇不使用，主要理由包括：(a)“香港政府 WiFi 通”在有關場地

覆蓋不足；(b) 使用電訊公司的互聯網連接服務速度較快，也較穩定；及 (c) 在

登入“香港政府 WiFi 通”服務時遇到困難 (第 3.2 至 3.4 段)。

5. Wi-Fi 覆蓋範圍、接達互聯網和連線速度　審計署的實地測試顯示，在

20 個選定政府場地中，有兩個場地某些公眾預期可使用 Wi-Fi 的地方，並沒有

Wi-Fi 覆蓋。審計署亦使用流動裝置連接“香港政府 WiFi 通”服務，發現戶外

場地：(a) 在 288 次連接服務的測試中，有 17.7% 未能連接服務；及 (b) 在 720

次接達網站的測試中，有 19.6% 未能接達網站。此外，審計署進行了 279 次連

線速度測試，其中 33 次因 Wi-Fi 訊號微弱或不穩定而無法完成。至於其餘 246

次測試，審計署檢視下載和上載速度能否達到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訂明的

頻寬，即每名用户至少每秒 1 兆比特。審計署發現：(a) 室內場地的測試有

25% 的下載速度低於每秒 1 兆比特，戶外場地的測試則有 55% 低於每秒 1 兆

比特；及 (b) 室內場地的測試有 17% 的上載速度低於每秒 1 兆比特，戶外場地

的測試則有 40% 的上載速度低於每秒 1 兆比特 (第 3.6、3.9 至 3.11 段)。

“香港政府 WiFi 通”服務的保安

6. 加密連接的使用情況　“香港政府 WiFi 通”服務的用戶有兩項 Wi-Fi 連

線選擇，即加密連接及非加密連接。用戶宜盡可能使用加密連接，以便在傳送

敏感資料時獲得更佳的私隱保障。審計署發現：(a) 在二零一零年十月至二零

一二年九月期間，加密連接的使用率偏低，以及加密連線百分比逐漸由 20%

下降至 13%；(b) 在 153 名正使用“香港政府 WiFi 通”服務的受訪者中，有 57

人（37%）表示不知道使用加密 Wi-Fi 連線可減低資料在無線傳送時被截取的風

險。此外，在 102 名並非使用加密連接的受訪者中，41 人表示不知道有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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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可供使用；及 (c)有些流動裝置的加密連線設定程序十分繁複。舉例來說，

在極端的情況下，使用手提電腦的用户須完成 25 個步驟方可登入加密連接 (第

4.5、4.7、4.10 至 4.13 段)。

7. 內容過濾機制　“香港政府 WiFi 通”服務設有內容過濾機制，防止用戶

接達不當的網站。審計署在 20 個政府場地進行的實地測試顯示：(a) 未有阻截

兩個含有色情內容的網站和一個非法賭博網站；(b) 進行測試的三間公共圖書

館均沒有阻截一個網上遊戲網站；及 (c) 使用流動應用程式可繞過“香港政府

WiFi 通”服務的內容過濾機制 (第 4.18、4.19 及 4.24 段)。

推廣“香港政府 WiFi 通”服務

8. 在探討“香港政府 WiFi 通”服務的推廣工作方面，審計署發現顯示提供

有關服務的標誌有時並非張貼於當眼處，又或張貼於並無 Wi-Fi 覆蓋的地方。

此外，在 454 名接受審計署訪問的人士中，139 人表示不知道場地提供“香港

政府 WiFi 通”服務。就部分政府場地而言，有超過 50% 受訪者並不知悉該服

務 (第 5.5 及 5.6 段)。

“香港政府 WiFi 通”服務的未來發展

9. 較長遠而言，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面對的挑戰，就是如何以最佳方

式，發展和提升“香港政府 WiFi 通”服務，以及以更合乎成本效益的模式營運

該項服務，同時顧及下列事宜：(a)在約 400個現有政府場地中，有 108個 (27%)

的平均每日使用人數少於 15 人。部分場地每次 Wi-Fi 連線的平均成本可以十

分高昂，比方說超過50元；(b)把免費公共Wi-Fi服務擴展至其他場地的需要 (例

如公立醫院、診所、健康中心、郵局和更多旅遊景點)；及 (c) 電訊公司推出的

流動裝置和流動數據服務數量激增，並以極具競爭力的收費計劃提供一般而言

較佳的服務 (第 6.5、6.8、6.10、6.11 及 6.1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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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建議

10. 審計署的建議載於在本報告書的相關章節，本摘要只列出主要建議。審

計署建議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應：

 監察“香港政府 WiFi 通”合約

(a) 採取措施 (例如增加視察次數或探討可否委聘場地所屬部門的員工

進行檢查)，以加快對政府場地進行抽樣檢查 (第 2.6 (a) 段 )； 

(b) 檢討和修訂測試程序，包括檢查的時間安排和所使用的網站及應用

程式 (第 2.6 (b) 段 )；

(c) 要求承辦商分析用戶就“香港政府 WiFi 通”服務質素提出的意見，

並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 (例如實地視察)( 第 2.24 (a) 段 )；

 “香港政府 WiFi 通”服務的質素

(d) 考慮定期進行調查，以了解市民對“香港政府 WiFi 通”服務質素的

意見 (第 3.13 (a) 段 )；

(e) 全面檢討 Wi-Fi 覆蓋範圍，確保在市民預期可連接互聯網的地方都

有 Wi-Fi 覆蓋 (第 3.13 (c) 段 )；

(f) 在適當情況下採取措施，改善“香港政府 WiFi 通”服務的連接、

接達互聯網網站和連線速度 (第 3.13 (e) 段 )；

 “香港政府 WiFi 通”服務的保安

(g) 採取有效措施提高加密連接的使用率，例如加強教育和宣傳工作，

提高市民對無線網絡保安的認識 (第 4.16 (b) 段 )；

(h) 改善使用加密連接的簡便程度 (例如探討常用流動裝置的加密連接

設定有否簡化的程序可供使用)( 第 4.16 (c) 段 )；

(i) 採取行動，確保內容過濾機制有效運作 (第 4.25 (a) 段 )；

(j) 因應使用流動應用程式查閱網上資訊日趨流行，檢討及更新現有的

內容過濾機制 (第 4.25 (c)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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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香港政府 WiFi 通”服務

(k) 加強推廣“香港政府 WiFi 通”服務，並定期籲請場地所屬部門到訪

各政府場地，確保適當展示“香港政府 WiFi 通”標誌 (第 5.8 (a)
及 (d) 段 )；及

 “香港政府 WiFi 通”服務的未來發展

(l) 接納本報告書提出的建議，以及進行策略性檢討，釐定“香港政府

WiFi 通”服務的未來路向 (第 6.14 段)。

當局的回應

11.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